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租稅行政救濟學分學程設置要點」第三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三點 
本學程包括基礎必修課程、專業領域任

必修課程以及專業選修課程，由本校法

律學系、財政學系、會計學系等相關系

所共同開課，欲取得本學程證明之學

生，需修畢 15 學分（含）以上，包括 3
學分的基礎必修課程、3 學分的專業領

域任必修課程以及 9 學分的選修課程，

依「租稅行政救濟學分學程科目規劃表」

訂之，其中至少須有 6 學分不屬於其主

系、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 

第三點 
本學程包括基礎必修課程、專業領域任

必修課程以及專業選修課程，由本校法

律學系、財政學系、會計學系等相關系

所共同開課，欲取得本學程證明之學

生，需修畢 15 學分（含）以上，包括 6
學分的基礎必修課程、3 學分的專業領

域任必修課程以及 6 學分的選修課程，

依「租稅行政救濟學分學程科目規劃表」

訂之，其中至少須有 6 學分不屬於其主

系、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 

為利學生規劃修

習，擬將部分開課不

穩定之基礎必修課

程：「財產稅暨消費

稅法」、「比較租稅制

度」及「租稅理論」

刪除，於不變動本學

程總學分數下，爰調

整必修及選修學分

數配置。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租稅行政救濟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原名：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租稅行政救濟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101 年 5 月 30 日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暨法律學院 100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訂定 
101 年 6 月 15 日臺北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104 年 5 月 6 日法律學系暨法律學院 103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修訂第 1、2、3、4、9、10 點 
104 年 10 月 14 日臺北大學第 43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05 年 11 月 30 日法律學系暨法律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委員會修訂第 3、11 點 
106 年 1 月 4 日國立臺北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級課程委員暨課程改革精進會議審議通過 

106 年 11 月 29 日法律學系 106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法律學院 106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第 9 點 
107 年 1 月 3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級課程委員審議通過 

107 年 12 月 5 日法律學系暨法律學院 107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委員會修正第 3 點 
※108 年 1 月 2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級課程委員審議 

 

一、 本要點依據「國立臺北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 3 條訂定之。 
二、 為促進法律、財政、會計等學門間專業領域之整合，引導學生建立實用的科際整合學

養，並培養解決租稅法律問題人才，以強化本校畢業生的社會競爭力，特設立「租稅

行政救濟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 
三、 本學程包括基礎必修課程、專業領域任必修課程以及專業選修課程，由本校法律學

系、財政學系、會計學系等相關系所共同開課，欲取得本學程證明之學生，需修畢 15
學分（含）以上，包括 3 學分的基礎必修課程、3 學分的專業領域任必修課程以及 9
學分的選修課程，依「租稅行政救濟學分學程科目規劃表」訂之，其中至少須有 6 學

分不屬於其主系、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專業領域任必修課程如有超修時，

得作為專業選修學分。 
四、 本校學生無需先行申請，皆得修讀本學程。 
五、 本學程認證無名額限制，惟學生選課仍受各系課程選修人數之限制。 
六、 修讀本學程之課程學分及成績須併入各該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另學生每

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各該系相關選課規定辦理。 
七、 學生如修滿所屬系所應修畢業學分，但未完成本學程全部應修學分，仍可依規定畢

業，但不得於畢業後再要求補修本學程學分，亦不得因修習學程而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八、 本學程認證之課程有效期間以申請認證日前 6 年修讀者為限。 
九、 學生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學分且成績及格者，得檢附成績單正本，於畢業前向法律

學院申請，由法律學院審核通過並報請教務長及校長核可後，由校級行政單位發給學

分學程證明書。 
本校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得補修或修滿學分學程之科目學分，依前項

規定申請核發本學程結業證明書。 
十、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國立臺北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規定辦理。 
十一、 本要點經院級課程委員會及校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